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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 責 任 行 政 院 各 部 會 中 興 地 區 機 關 暨 

台 灣 省 政 府 聯 合 員 工 消 費 合 作 社 章 程 
 
 
60.06.25 第一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通過                                                                                
63.07.11 第二屆第三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64.12.23 第三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65.07.29 第三屆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66.03.22 第三屆第三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67.06.26 第四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68.06.26 第四屆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72.06.30 第六屆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76.06.04 第八屆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78.06.29 第九屆第二次臨時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78.10.13 第九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80.09.20 第十屆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84.01.09 第十二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84.12.16 第十二屆第三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85.12.27 第十二屆第五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89.12.28 第十四屆第六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90.12.25 第十五屆第三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92.03.28 第十六屆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93.01.09 第十七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96.01.10 第十八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 
97.04.09 第十九屆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102.03.15 第二十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105.03.15 第二十一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107.12.27 第二十二屆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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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社定名為有限責任行政院各部會中興地區機關暨臺灣省政府聯合員工

消費合作社。 

第二條 本社以增進社員福利，改善社員生活為目的。 

第三條 本社為有限責任組織，社員以其所認股額為限，負其責任。 

第四條 本社以南投縣、臺中市、彰化縣為組織區域。 

第五條 本社社址設於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十路二號，並得經主管機關核准在組織 

區域範圍內設立分社。 

 

第二章    社    員 

第六條 本社社員分為社員及準社員，具下列資格之一者為社員，於繳納股金，

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取得社員資格： 

一、在本社組織區域內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學校之現職員工。 

二、原社員因精省機關改制、隨同業務移撥之現職員工。 

       三、居住於本社組織區域內之其他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學校之現職員

工。 

       準社員以不具本章程規定社員資格之有行為能力人，得依章程規定申請

為準社員。 

       本社社員於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學校退休離職者，得於社籍清查後，

經公告程序將其轉為準社員。 

       準社員除無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表決權外，其權利、義務與社     

員同。 

第七條 本社社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除名：                 

       一、社籍清查結果不合章程規定資格，經通知限期辦理退社，逾期延不

退社者。 

       二、不遵照本社章程及社員代表大會決議履行其義務者。 

       三、有防害本社社務業務之行為者。 

       四、在本社購物有偷竊行為經查覺有案者。 

       社員之除名，應經社務會出席理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議決，以書面通知

被除名之社員並報告社員代表大會。 

第八條 本社社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社： 

       一、死亡。 

       二、自請退社。 

       三、除名。 

       四、連續三年未在本社消費者。 

      出社社員得請求退還其已繳 股金。 

 

第三章    社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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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社社股金額每股新台幣壹佰元，每一社員以認購一股為原則，必要時

社股金額得提經社員代表大會通過後調整之。 

 

第四章    組    織 

第十條 本社設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及社務會。 

第十條之一  本社得為合作事業發展需要，聘任顧問若干人，為無給職。 

第十一條  社員代表大會為本社之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社員代表組織之。 

    社員代表按各社員服務機關學校社員人數依下列規定以無記名單記法選舉

產生之：  

一、社員人數在二十五人以上，一○○人以下者，每滿二十五人選出代表一人。 

二、社員人數超過一○○人者，每滿五○人增選代表一人，最多以十人為限。 

三、社員人數未達二十五人者，得聯合數單位共選出代表，並以每滿二十五人

選出代表一人。 

各社員服務機關學校除依前項名額選出代表外，並得置候補社員代表，其名額不

得超過應選出社員代表名額三分之一。但分組社員代表名額未達三人時，得置候

補社員代表一人。 

社員代表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社員代表、理事、監事不得互兼。 

社員代表於任期中出缺時，得由原選出單位之候補社員代表依次遞補至當屆任期

屆滿為止；經遞補後，社員代表人數仍未達章程規定名額半數或五十一人時應即

辦理補選。 

第十二條 本社置理事十五人，候補理事三人；監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 

本社社員經社員代表三人以上之書面連署推薦，得登記為理事或監事

候選人，每一社員代表以連署推薦理事、監事候選人各一人為限；一

人不得同時被推薦為理事、監事候選人。 

理事、監事候選人應於受理候選人登記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社務會申

請候選人登記，理事由社員代表以無記名限制連記五人之方法圈選之，

監事由社員代表以無記名限制連記二人之方法圈選之。 

理事、監事之任期為三年，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規定外，均得連選連任。 

第十三條 理事會由理事組織之；監事會由監事組織之；理事會、監事會各置主

席一人，由理事、監事分別互選之。理事、監事出缺時，由候補理事、

候補監事依序遞補。 

         經遞補後，理事、監事人數仍未達章程規定名額半數時，應召開社員

代表大會補選。                  

理事會主席、監事會主席出缺時，應自出缺之日起一個月內分別召開

理事會議、監事會議補選之。但出缺時所遺任期未滿六個月者，得分

別由理事、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遞補及補選者以同一任期為任期。候補理事及候補監事在遞補前不得

出席理事、監事會議。 



4 

 

第十四條 社務會由理監事共同組織之，為本社協議機關，凡重大事項須經理監

事共同協商者，由社務會議議決之。                  

         社務會得置秘書一人，幹事一至二人。 

第十五條 社員代表大會職權如下：                   

         一、選舉、罷免理監事。 

         二、審核並接受社務、業務報告及會計報告。 

         三、通過業務計畫及預算、決算。                  

         四、通過財務稽查報告。                  

         五、通過章則之訂定及修正。                  

         六、通過本社對外借款最高額度。                  

         七、追認社員之入社及出社。                  

         八、通過固定財產之處分。                 

九、處理理監事及社員代表之提議事項。  

         十、其他有關促進社務健全事項之處理。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議業務計畫，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措施。 

 二、任免職員。 

 三、審核社員之入社及出社。 

 四、議定市場攤舖位清潔費及使用費數額。 

 五、處理社員代表大會決議交辦事項。 

 六、處理理監事及社員提議事項。 

第十七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查本社財產狀況。                 

二、監查本社業務執行狀況。                   

三、稽核本社經費收支狀況。                  

四、審查理事會所送各項報表。 

五、監辦本社進貨、盤點、購置、定製、變賣財物及營繕工程之招標、

議價、訂約、驗收事項。  

六、本社與理事訂立契約或訴訟上之行為時代表本社。 

第十八條 本社內部組織規定如下：                  

一、本社置總經理一人。 

二、本社設供銷部及公用部，各置經理一人。 

三、本社設會計室，置主任一人。                 

四、本社置人事主任一人。 

以上為兼任職，惟總經理於必要時得專任之。  

總經理、會計室主任、人事主任，由理事會主席提請理事會通過後任用；

其餘人員，由總經理提請理事會通過後任用。  

本社兼職人員任期至下屆理事會通過新任人選並完成交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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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均為義務職。但有必需公務費用時，由社務會訂定基準，

提經社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 

兼任總經理及各部門主管得支領交通費，其標準由社務會提經社員

代表大會議定之。 

專任總經理及各級職員之薪給標準由社務會提經社員代表大會議定

之。 

第二十二條 本社出席聯合社之代表，由理事會提出於社員代表大會推選之，其

任期為三年，但出席聯合社代表被選為理監事時，以聯合社規定之

任期為任期。 

 

第五章    會    議 

第二十三條 社員代表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由理事會召集之。 

臨時社員代表大會因下列情形之一召集之： 

一、理事會、監事於執行職務上認有必要時。 

二、社員代表全體四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

理事會召集時。此一請求提出後十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

時，社員代表得呈報主管機關自行召集。 

               社員代表應親自出席社員代表大會。 

第二十四條 社員代表大會應有全體社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社員

代表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解除理監事職權之決議，應有全體社

員代表過半數之同意。                    

           解散本社或與他社合併之決議，應有全體社員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

席，出席社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二十五條 社員代表大會開會，以理事會主席為主席，理事會主席缺席時，由

理事互推一人為主席，無法產生時，由出席人數過半數之決議同意，

臨時公推一人為主席。 

           臨時社員代表大會，由理事會召集時，以理事會主席為主席，理事

會主席缺席時，由理事互推一人為主席，無法產生時，由出席人數

過半數之決議同意，臨時公推一人為主席；由監事或社員代表召集

時，由出席人數過半數之決議同意，臨時公推一人為主席。 

第二十六條 社務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由理事會召集之，其主席由理事、監事

互選之。社務會應有全體理事、監事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會，出席

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社務會開會時總經理、經理及有關職員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二十七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月召開一次，由各該會主席召集之。 

           理事會、監事會應有理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理監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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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理監事應親自出席會議，其因故無法出席時，應以書面向各該會主

席請假，連續二次無故不出席會議或同一任期內三次無故不出席會

議者，視為辭職，由候補理監事依序遞補之。     

 

第六章    業    務 

第二十八條 本社業務如下：                     

一、生活必需品及日用百貨之供應業務。 

二、生鮮超市業務。 

三、受託管理市場攤舖位業務。 

四、(刪除) 

五、接受委辦業務。 

六、休閒、文化業務。 

七、其他增進社員經濟利益之業務 

第二十九條 (刪除) 

第三十條   (刪除) 

 

第七章    結    算 

第三十一條 本社以國曆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業務年度。                    

           理事會應於年度終了時，編造業務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收支餘絀

表、財產目錄、及結餘分配或短絀分擔案，至遲於社員代表大會開

會前十日送監事會審核後，連同監事會查帳報告書報告於社員代表

大會。 

第三十二條 本社年終結算後有結餘時，除彌補累積損失及付股息至多年利一分

外，其餘數按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百分之十為公積金，由社員代表大會指定機關存儲，或其他

確有把握之方法運用生息。公積金除彌補損失外，不得動用。

但公積金超過股金總額二倍時，每年改提百分之一為公積金，

其餘百分之九移作社員交易分配金。 

 二、以百分之五作為公益金，由社務會決議，作為本社組織區域內

合作教育及其他公益事業之用。 

三、以百分之十為理事、監事及從事實際社務工作人員之酬勞金，

其分配辦法由理事會決定之。  

四、以百分之七十五作為社員分配金，按社員交易額多寡比例分配

之，但經社員代表大會決議不予分配時，撥作公積金。 

 

第八章    解    散 

第三十三條 本社解散時清算人由社員代表大會就社員中選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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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清算人應按照合作社法規定，清理本社債權及債務。 

第三十四條 本社清算後有虧損時，以公積金、股金順序抵補之。如有賸餘財產

時，由清算人擬定分配案，提請社員代表大會決定之。另不動產部

分，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章    附    則 

第三十五條 本社組織編制、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及辦事細則等相關規定，由理

事會訂定，提經社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並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修正時亦同。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合作社法、合作社法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之

規定。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經社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登記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